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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

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Ｂ２

多功能厅及

中国香港中环金融街

８

号香港四季酒店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本行于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

（

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３６１

，

２３１

股

，

为有权出席并可在

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议案进行表决的股份总数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３

，

１５９

人

，

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２６

，

１１０

，

０７３

，

８５９

股

，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１．０００２５５％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

０６８

其中

：

Ａ

股股东人数

２３

Ｈ

股股东人数

３

，

０４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２６

，

１０５

，

５１１

，

７４６

其中

：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１８９

，

０７４

，

３４９

，

８３８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３７

，

０３１

，

１６１

，

９０８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８０．９９８６２０％

其中

：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７．７３２８０９％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３．２６５８１１％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人数

９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４

，

５６２

，

１１３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００１６３４％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

，

李礼辉副董事长主持

，

本行在任董事

１４

人

，

出席

１３

人

；

本行在任监事

８

人

，

出席

７

人

；

本行董事会秘书

、

公司秘书出席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层成

员列席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议案序号 议案

票数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批准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２２５

，

７９９

，

７５９

，

７３３

（

９９．８６２７６０％

）

２

，

４１１

，

３４３

（

０．００１０６６％

）

３０７

，

９０２

，

７８３

（

０．１３６１７４％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２

审议批准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２２５

，

７９９

，

１５１

，

９７６

（

９９．８６２４９１％

）

２

，

４５１

，

４０３

（

０．００１０８４％

）

３０８

，

４７０

，

４８０

（

０．１３６４２５％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３

审议批准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

算方案

２２５

，

７９９

，

０８２

，

９９４

（

９９．８６２４６０％

）

２

，

０８８

，

３０３

（

０．０００９２４％

）

３０８

，

９０２

，

５６２

（

０．１３６６１６％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４

审议批准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２２５

，

８２２

，

７２８

，

９８６

（

９９．８７２９１８％

）

２

，

１２７

，

５８８

（

０．０００９４１％

）

２８５

，

２１７

，

２８５

（

０．１２６１４１％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５

审议批准本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

算方案

２２５

，

８２１

，

５７４

，

３０６

（

９９．８７２４０７％

）

１

，

７９６

，

３４３

（

０．０００７９４％

）

２８６

，

７０３

，

２１０

（

０．１２６７９８％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６

审议批准关于聘任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为本行

２０１３

年外部

审计师的议案

２２５

，

８１２

，

８７１

，

２６７

（

９９．８６８５５８％

）

１７

，

８１９

，

９７３

（

０．００７８８１％

）

２７９

，

３８２

，

６１９

（

０．１２３５６０％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１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李礼辉先生

为本行执行董事

２２５

，

３２１

，

５７１

，

５４０

（

９９．６５１２７５％

）

４１５

，

３４６

，

２１９

（

０．１８３６９２％

）

３７３

，

１５６

，

１００

（

０．１６５０３３％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２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李早航先生

为本行执行董事

２０５

，

６９３

，

７２２

，

８２６

（

９０．９７０６１４％

）

２０

，

０４３

，

２０９

，

３８１

（

８．８６４３５９％

）

３７３

，

１４１

，

６５２

（

０．１６５０２７％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３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姜岩松女士

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２０４

，

９６５

，

１２８

，

０５８

（

９０．６４８３８４％

）

２０

，

８５６

，

８５５

，

７９０

（

９．２２４２０５％

）

２８８

，

０９０

，

０１１

（

０．１２７４１１％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７．４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周文耀先生

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２５

，

６０９

，

２３１

，

４９１

（

９９．７７８４９６％

）

２１３

，

５３５

，

４６５

（

０．０９４４３９％

）

２８７

，

３０６

，

９０３

（

０．１２７０６５％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８．１

审议批准选举陆正飞先生为本

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２５

，

７５２

，

６６０

，

５８４

（

９９．８４１９３０％

）

６９

，

６２２

，

２４８

（

０．０３０７９１％

）

２８７

，

７９１

，

０２７

（

０．１２７２７９％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８．２

审议批准选举梁卓恩先生为本

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２５

，

７５３

，

０５２

，

３９９

（

９９．８４２１０３％

）

６９

，

７５９

，

８４９

（

０．０３０８５２％

）

２８７

，

２６１

，

６１１

（

０．１２７０４５％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９．１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李军先生为

本行股东代表监事

２２５

，

７５９

，

２９８

，

９８９

（

９９．８４４８６５％

）

６３

，

０４９

，

３４３

（

０．０２７８８４％

）

２８７

，

７２５

，

５２７

（

０．１２７２５０％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９．２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王学强先生

为本行股东代表监事

２２５

，

７６０

，

２８５

，

３１１

（

９９．８４５３０２％

）

６２

，

５６９

，

６４２

（

０．０２７６７２％

）

２８７

，

２１８

，

９０６

（

０．１２７０２６％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９．３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刘万明先生

为本行股东代表监事

２２５

，

７５９

，

９７１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５１６３％

）

６２

，

８４５

，

５３８

（

０．０２７７９４％

）

２８７

，

２５６

，

３２２

（

０．１２７０４３％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１０．１

审议批准选举田国立先生为本

行执行董事

２０４

，

８６７

，

３５４

，

８５２

（

９０．６０５１４３％

）

２０

，

８９４

，

８２２

，

９０１

（

９．２４０９９６％

）

３４７

，

８９６

，

１０６

（

０．１５３８６１％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１０．２

审议批准选举王勇先生为本行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４

，

１５３

，

５７０

，

６３０

（

９０．２８９４６３％

）

２１

，

６０８

，

６３６

，

９２２

（

９．５５６６８９％

）

３４７

，

８６６

，

３０７

（

０．１５３８４８％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１１．１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孙志筠女士

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２０３

，

５３７

，

６５５

，

１０９

（

９０．０１７０６６％

）

２２

，

２２４

，

４５８

，

９２０

（

９．８２９０４４％

）

３４７

，

９５９

，

８３０

（

０．１５３８９０％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１１．２

审议批准重新选举刘丽娜女士

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２０４

，

５６６

，

５９６

，

７８９

（

９０．４７２１２９％

）

２１

，

１９５

，

２９３

，

３５８

（

９．３７３８８３％

）

３４８

，

１８３

，

７１２

（

０．１５３９８９％

）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１２

审议批准关于发行减记型合格

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

２２５

，

５５０

，

３７５

，

０２４

（

９９．７５２４６６％

）

１７２

，

５９２

，

７７７

（

０．０７６３３１％

）

３８７

，

１０６

，

０５８

（

０．１７１２０２％

）

赞成票数超过三分之二

，

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

田国立先生出任本行执行董事

、

王勇先生出任本行非执行董事及陆正飞先生和梁卓恩

先生出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各自任职资格

之日起开始计算

。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

请参见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布的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和会议资料以及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布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

。

本次股

东大会的通知

、

会议资料以及增加提案的公告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和

本行网站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浏览并下载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周宁律师和柳思佳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

认为本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

》

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

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2013—019

转债代码:113001� � �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董事会会议通知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

北京现场召开

。

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４

名

，

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１４

名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

及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

了会议

。

会议由李礼辉副董事长主持

，

出席会议的董事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

了如下议案

：

一

、

关于选举田国立先生为本行董事长的议案

赞成

：

１４

反对

：

０

弃权

：

０

田国立先生将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担任本行董事长

。

二

、

关于重新选举李礼辉先生为本行副董事长的议案

赞成

：

１３

反对

：

０

弃权

：

０

李礼辉先生因利益冲突回避表决

。

三

、

前任董事长肖钢先生

２０１２

年薪酬分配方案

赞成

：

１４

反对

：

０

弃权

：

０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肖钢先生

２０１２

年薪酬分配方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同意

四

、

执行董事

２０１２

年薪酬分配方案

赞成

：

１１

反对

：

０

弃权

：

０

本行执行董事李礼辉先生

、

李早航先生

、

王永利先生因利益冲突回避表决

。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执行董事

２０１２

年薪酬分配方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同意

五

、

关于继续聘任杨长缨女士为本行公司秘书的议案

赞成

：

１４

反对

：

０

弃权

：

０

上述第三项

、

第四项议案将根据法律法规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3—020

转债代码:113001� � �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了本行

２０１２

年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本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已披露了本行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薪酬

情况

，

现将该等人士最终全部薪酬情况披露如下

：

现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姓名 职务 酬金

基本年薪 绩效年薪

各类社会

保险

、

住

房公积金

的单位缴

费等

税前合计薪酬

其中

：

延

期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税

前薪酬当年

实付部分

从控股股东

单位获得的

报酬

１ ２ ３ ４＝１＋２＋３ ５ ６＝４－５

李礼辉 副董事长

、

行长

－ ４４．５５ １０２．１７ ２９．８３ １７６．５５ ５１．１９ １２５．３６ －

李早航 执行董事

、

副行长

－ ４２．８１ ９８．１８ ２８．６８ １６９．６７ ４９．１９ １２０．４８ －

王永利 执行董事

、

副行长

－ ４２．８１ ９８．１８ ２６．７１ １６７．７０ ４９．１９ １１８．５１ －

孙志筠 非执行董事

－ － － － － － － ７５．００

刘丽娜 非执行董事

－ － － － － － － ７５．００

姜岩松 非执行董事

－ － － － － － － ７５．００

张向东 非执行董事

－ － － － － － － ７８．００

张 奇 非执行董事

－ － － － － － － ７５．００

梁定邦 独立董事

５５．００ － － － ５５．００ － ５５．００ －

黄世忠 独立董事

０．００ － － － ０．００ － ０．００ －

黄丹涵 独立董事

３７．９３ － － － ３７．９３ － ３７．９３ －

周文耀 独立董事

４２．５８ － － － ４２．５８ － ４２．５８ －

戴国良 独立董事

３５．００ － － － ３５．００ － ３５．００ －

Ｎｏｕｔ

ＷＥＬＬＩＮ

Ｋ

独立董事

６．４７ － － － ６．４７ － ６．４７ －

李 军 监事长

－ ４３．３１ ９９．３３ ２６．７３ １６９．３７ ４９．７６ １１９．６１ －

王学强 监事

－ ３８．６１ ８７．４３ ２４．８６ １５０．９０ ４３．８０ １０７．１０ －

刘万明 监事

－ ３６．１４ ８０．２３ ２４．３１ １４０．６８ ４０．２０ １００．４８ －

邓智英 职工监事

－ ６３．２５ ７８．４２ ２４．８６ １６６．５３ － １６６．５３ －

刘晓中 职工监事

－ ３０．９７ ２３．６２ １１．２２ ６５．８１ － ６５．８１ －

项 晞 职工监事

－ ３４．７８ １７．９９ ５．８６ ５８．６３ － ５８．６３ －

梅兴保 外部监事

１８．００ － － － １８．００ － １８．００ －

鲍国明 外部监事

２６．００ － － － ２６．００ － ２６．００ －

张 林 纪委书记

－ ４１．８２ ９５．８７ ２８．０１ １６５．７０ ４８．０３ １１７．６７ －

陈四清 副行长

－ ４１．８２ ９５．９１ ２７．３４ １６５．０７ ４８．０５ １１７．０２ －

祝树民 副行长

－ ４１．８２ ９５．９１ ２８．６８ １６６．４１ ４８．０５ １１８．３６ －

岳 毅 副行长

－ ４１．８２ ９５．９１ ２９．１２ １６６．８５ ４８．０５ １１８．８０ －

詹伟坚 信贷风险总监

－ ５２２．８８ ３０８．９４ ７３．１８ ９０５．００ １５４．７８ ７５０．２２ －

刘燕芬 总稽核

－ ８５．４８ ３９．８２ ２６．２３ １５１．５３ １９．９５ １３１．５８ －

范耀胜 董事会秘书

－ ９．７８ ２２．２３ ６．６６ ３８．６７ １１．１４ ２７．５３ －

离离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姓名 离任前职务 酬金

基本年薪 绩效年薪

各类社会

保险

、

住

房公积金

的单位缴

费等

税前合计薪酬

其中

：

延

期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税

前薪酬当年

实付部分

从控股股东

单位获得的

报酬

１ ２ ３ ４＝１＋２＋３ ５ ６＝４－５

肖 钢 董事长

－ ４９．５０ １１３．５２ ３０．８９ １９３．９１ ５６．８７ １３７．０４ －

蔡浩仪 非执行董事

－ － － － － － － ７１．５０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ＴＯＧＮＩ

独立董事

３９．９９ － － － ３９．９９ － ３９．９９ －

李春雨 职工监事

－ ２２．９０ １５．７３ １１．２３ ４９．８６ － ４９．８６ －

蒋魁伟 职工监事

－ ６．４３ １７．０８ ２．２８ ２５．７９ － ２５．７９ －

张秉训 董事会秘书

－ ２９．３３ ６６．７０ １８．０１ １１４．０４ ３３．４２ ８０．６２ －

注

：

１

、

上表中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税前薪酬为

２０１２

年度该等人士全部年度薪酬数额

，

其中包括已于本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

已支付薪酬

”

数额

。

２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

本行董事长

、

行长

、

监事长

、

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税前薪酬

中

，

５０％

以上绩效年薪根据以后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实行延期支付

，

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

３

年

。

根据有关规定

，

如在规定期限内出现上述人员职责内的风险损失超常暴露

，

本行将对

部分或所有未付金额不予支付

。

３

、

上述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情况已经人事和薪酬委员会和董事

会审议

。

上述董事及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须待本行股东大会审批

。

４

、

蔡浩仪先生

、

孙志筠女士

、

刘丽娜女士

、

姜岩松女士

、

张向东先生

、

张奇先生和黄世忠

先生已于

２０１２

年签署了放弃本年度董事酬金的有关说明

。

５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起

，

王永利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及董事会风险政策委员会委

员

。

６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

，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ＴＯＧＮＩ

先生不再担任本行独立董事

、

董事会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主席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

稽核委员会

、

风险政策委员会

、

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委员

。

７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

，

Ｎｏｕｔ ＷＥＬＬＩＮＫ

先生担任本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发展

委员会

、

稽核委员会

、

风险政策委员会委员

。

８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起

，

蔡浩仪先生不再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

员会

、

人事和薪酬委员会委员

。

９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起

，

肖钢先生不再担任本行董事长

、

执行董事

、

董事会战略发展

委员会主席及委员

。

１０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

，

蒋魁伟先生不再担任本行职工监事

。

１１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

，

刘晓中先生

、

项晞女士担任本行职工监事

，

李春雨先生不再

担任本行职工监事

。

１２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

，

范耀胜先生担任本行董事会秘书

，

张秉训先生不再担任本

行董事会秘书

。

１３

、

上述人员薪酬情况以其本人在本行担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实际任期时间

为基准计算

。

本行为同时是本行员工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报酬

，

包括工资

、

奖金

、

各项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费等

。

本行独立董事领取董事酬金及津贴

。

本行其他董

事不在本行领取酬金

。

本行董事长

、

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在本行附属机构领取

酬金

。

２０１２

年度本行全部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为

３

，

６６９．６４

万元人民币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600666� � � 股票简称：西南药业 编号：临 2013-020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红利方式

，

扣税前每股派发

0.011

元

（

含税

），

扣税后自然人

股东

、

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

0.01045

元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每股派发

0.0099

元

。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6

月

5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2013

年

6

月

6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6

月

14

日

一

、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3

年

4

月

16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3

年

4

月

17

日的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

。

二

、

利润分配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2012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止

2013

年

6

月

5

日下午

15:0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

三

）

方案内容

：

本次分配以

290,146,298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股利

319.16

万元

。

三

、

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

2013

年

6

月

5

日

除权

（

除息

）

日

：

2013

年

6

月

6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3

年

6

月

14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2013

年

6

月

5

日

（

A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

15:00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

、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

公司实际控制人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所

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

2

、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3

、

根据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2012

〕

85

号

）》

有关规定

，

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

先按

5％

税率

代扣个人所得税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045

元

；

如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

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20％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实际税负为

10％

；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实际税负为

5％

。

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转让股票时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

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

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

中登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

4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

，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1

月

23

日

《

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的规定

，

由公司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99

元

；

其它机构投资

者不代扣代缴税金

，

按税前每股发放红利

0.011

元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

：

公司证券办公室

咨询电话

：

023-89855125

传 真

：

023-89855126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特此公告

。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002129� � � �公告编号：2013-42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中环光伏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

关于环欧公司收购中环光伏

20%

股权的议案

》，

确定由全资子公司天津市环

欧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

简称

"

环欧公司

"

）

通过产权交易所摘牌收购上海航天汽车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环光伏

"

）

20%

的股

权

。

中环光伏近日在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相关变更手续并取得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

基本情况如下

：

名称

：

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号

：

150115000003746

住所

：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经济开发区宝力尔街

法定代表人姓名

：

沈浩平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贰亿元

实收资本

：

人民币贰亿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一般经营项目

：

太阳能硅棒

（

锭

）

和硅片

、

半导体材料及相关产品的制造

、

销售和技术

研发

，

单晶硅

、

多晶硅材料来料加工

，

房屋租赁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

特此公告

。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29日

汇添富理财 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5月 30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４７１０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和

《

汇添富理财

７

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

Ａ

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７１００７ ４７２００７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２３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８８５８

份额级别 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

Ａ

汇添富理

７

天债券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

，

１６４

，

３６６

，

０７２．４１ ８２１

，

２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９８５

，

６５９

，

０７２．４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０１

，

４８７．８３ ２７

，

１６９．８３ １２８

，

６５７．６６

募 集 份 额

（

单

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１６４

，

３６６

，

０７２．４１ ８２１

，

２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９８５

，

６５９

，

０７２．４１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０１

，

４８７．８３ ２７

，

１６９．８３ １２８

，

６５７．６６

合计

２

，

１６４

，

４６７

，

５６０．２４ ８２１

，

３２０

，

１６９．８３ ２

，

９８５

，

７８７

，

７３０．０７

募 集 期 间 基 金

管 理 人 运 用 固

有 资 金 认 购 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募 集 期 间 基 金

管 理 人 的 从 业

人 员 认 购 本 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

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注

：

１

、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

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

、

会计师费

、

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

理人承担

。

２

、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

量区间为

０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

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

，

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

，

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

，

享受长期投

资的快乐

！

特此公告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30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国证券业协

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

《

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的规定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

，

对旗下部分基金所

持有停牌股票

“

ＳＴ

宏盛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１７

）”

进行估值调整

，

调整价格为

１０．０８

元

。

待上述股

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情况

。

特此公告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30日

关于汇添富理财 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5月 30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４７１０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和

《

汇添富理财

７

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

为认购期基金份额的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

Ａ

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７１００７ ４７２００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是 是

２

日常申购

、

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日常申购

、

赎回的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

本公

司公告暂停时除外

）

的交易时间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重要提示

：

注册登记机构仅在运作期到期日受理赎回申请

。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网点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

含申

购费

）；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元

（

含申购费

）；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

（

ｔｒａｄｅ．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

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

含申购费

）。

各代销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

规定的

，

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

２

、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

，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

３

、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

，

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上限限制

。

法

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４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对申购的金额和赎

回的份额

、

最低基金份额余额和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

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无申购费用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申购采用

“

金额申购

”

方式

，

申购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

，

计算公式

：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 １．００

元

申购份额的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

入基金财产

。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

赎回最低份额

１

份

，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

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不足

１

份的

，

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无赎回费用

。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采用

“

份额赎回

”

方式

，

赎回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

。

赎回金额的计算

公式为

：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

该运作期内的未支付收益

重要提示

：

对于持有超过一个运作期

、

在当期运作期到期日提出赎回申请的基金份额而

言

，

除获得当期运作期的基金未支付收益外

，

基金份额持有人还可以获得自申购确认日

（

认

购份额自本基金合同生效日

）

起至上一运作期期末的基金收益

。

示例

：

例

１

：

投资者

Ａ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申请购买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

，

则该申购份额的第

一个运作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周四

），

第一个运作期共

７

天

，

基金

年化收益率为

５％

。

若投资者

Ａ

于

１０

月

１７

日提出赎回申请

，

则该日投资者可获得的赎回金额为

：

１００００

份

＊１＋１００００＊５％＊７

天

／ ３６５

天

＝１０００９．５９

元

。

例

２

：

投资者

Ｂ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申请购买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

，

则该申购份额的第

一个运作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周四

），

第一个运作期共

７

天

，

基金

年化收益率为

５％

。

若投资者

Ｂ

未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提出赎回申请

，

则第一期收益结转后的基金份额变

为

：

１００００

份

＊

（

１＋５％＊７

天

／ ３６５

天

）

＝１０００９．５９

份

。

该基金份额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进入第二个运作期

，

第二个运作期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

申购申请日

，

即

１０

月

１０

日次二周的对日

），

第二个运作期共

７

天

，

第二个运

作期基金年化收益率为

５．５％

。

若投资者

Ｂ

于

１０

月

２４

日提出赎回申请

，

则该日投资者

Ｂ

可获得的赎回金额为

：

５．５％

＊１０００９．５９

份

＊７

天

／ ３６５

天

＋１

元

＊１０００９．５９

份

＝ １００２０．１５

元

。

若投资者

Ｂ

未

１０

月

２４

日提出赎回申请

，

则自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进入第三个运作期

，

第三个

运作期到期日为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即申购申请日

（

１０

月

１０

日

）

次三周的对日

（

周四

）。

投资者

Ｂ

可

于

１０

月

３１

日赎回基金份额

，

若不赎回则于

１１

月

１

日进入下一个运作期

。

以此类推

。

５

日常转换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转换业务

，

具体开通转换业务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具体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情况以届时公告

为准

。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系统

（

ｔｒａｄｅ．

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办理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基金的申购

、

赎回业务

。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１

）

办理汇添富理财

７

天债券基金申购

、

赎回的代销机构

工商银行

、

中国银行

、

交通银行

、

招商银行

、

上海农商银行

、

杭州银行

、

南京银行

、

渤海银

行

、

爱建证券

、

安信证券

、

财富里昂

、

财富证券

、

长城证券

、

德邦证券

、

第一创业证券

、

东北证

券

、

东方证券

、

东兴证券

、

方正证券

、

光大证券

、

广州证券

、

国都证券

、

国海证券

、

国泰君安

、

海

通证券

、

恒泰证券

、

华宝证券

、

华福证券

、

华龙证券

、

华鑫证券

、

江海证券

、

民族证券

、

平安证

券

、

齐鲁证券

、

日信证券

、

瑞银证券

、

上海证券

、

申银万国

、

万联证券

、

西藏证券

、

西南证券

、

湘

财证券

、

新时代证券

、

信达证券

、

兴业证券

、

银河证券

、

招商证券

、

中航证券

、

中金公司

、

中投证

券

、

中信建投

、

中信金通

、

中信万通

、

中信证券

、

深圳众禄

、

天天基金

、

好买基金

、

数米基金网

、

上海长量

、

同花顺

、

展恒理财

、

杭州联合银行

。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

《

基金合同

》

的约定披露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

赎回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的本基金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说

明书

》

等法律文件

，

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

咨询相关信息

。

２

、

投资者在本基金销售机构办理基金投资事务

，

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

构的规定

。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

，

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

、

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

，

享受长期投资的快

乐

！

特此公告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3-034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

限售的数量为

１９０

，

５０９

，

０３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６９％

；

２

、

因公司股东刘革新追加锁定承诺

，

故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可实际上市流通的股份数为

６６

，

６３４

，

４７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８％

。

３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

一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５９８

号

《

关于核准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公

司总股本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

同意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就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予以了实施

，

转增完成后

，

公司总股

本变更为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

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９０

，

５０９

，

０３０

股

。

二

、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的承诺情况

（

１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刘革新先生及其关联自然人刘绥华

、

刘亚光

、

刘卫华

、

尹

凤刚

、

刘亚蜀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

也不由公司回购

；

（

２

）

担任公司董事刘革新

、

监事刘卫华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刘绥华承诺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

且上述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

２

、

截止公告之日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的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

３

、

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

也不存在公司对其

提供违规担保的事项

。

三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９０

，

５０９

，

０３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６９％

；

３

、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

６

名

；

４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

（

股

）

备 注

１

刘革新

１２３

，

８７４

，

５６０ ２５．８ １２３

，

８７４

，

５６０

担任公司董事长

注

１

注

３

２

刘绥华

３６

，

２２３

，

１１０ ７．５４ ３６

，

２２３

，

１１０

担行公司副总经理

注

１

注

２

３

尹凤刚

７

，

６０２

，

８４０ １．５８ ７

，

６０２

，

８４０

注

２

４

刘亚光

７

，

６０２

，

８４０ １．５８ ７

，

６０２

，

８４０

５

刘卫华

７

，

６０２

，

８４０ １．５８ ７

，

６０２

，

８４０

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注

１

６

刘亚蜀

７

，

６０２

，

８４０ １．５８％ ７

，

６０２

，

８４０

合计

１９０

，

５０９

，

０３０ ３９．６９％ １９０

，

５０９

，

０３０

注

１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定

，

刘革新

、

刘绥华

、

刘卫华作为公司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在限售期满后

，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注

２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中刘绥华所持有的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和尹

凤刚所持有的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因质押而冻结

；

除此之外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其他股

份持有人所持有的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

、

冻结的情况

。

注

３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刘革新先生对所持有公

司的股份

１２３

，

８７４

，

５６０

股在解除限售后自愿锁定

，

锁定后股东性质由

“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

股

”

变为

“

首发后限售股

（

个人

）”，

仍为有条件限售股份

，

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

，

在此期间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上述股

份

。

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等使股份数量发生相应变动的

事项

，

上述锁定股份数量则相应调整

。

公司将及时督促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

，

对于违反承

诺减持股份的

，

公司董事会保证将主动

、

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关于股东自愿锁定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２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３

、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

特此公告

。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3-035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自愿锁定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刘革

新先生和股东潘慧女士出具的承诺函

，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刘革新先生和股东潘慧女士就所持公司股份自刘革新先生所持股份解除限售的当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继续自愿锁定三年的事项

，

作出郑重承诺

，

具体承诺如下

：

一

、

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１

、

承诺股东情况

：

刘革新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任公司董事长

。

潘 慧

：

为公司董事

，

任公司副总经理

。

２

、

承诺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限售情况的说明

刘革新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首次公开发行前个人类限售股

，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解除限售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３８７．４５６ ２５．８１

小计

：

１２３８７．４５６ ２５．８１

潘 慧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６７．１６６３ ２．６４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起解除限售高管锁定股

３８０１．４９８７ ７．９２

小计

：

５０６８．６６５ １０．５６

合计

１７４５６．１２１ ３６．３７

３

、

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上述股东最近十二个月内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

二

、

本次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

股东名称

自愿锁定股份性

质

自愿锁定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止日

自愿锁定

期限

（

年

）

锁定期限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刘革新

０１

首发后限售股

（

个人

）

１２３８７．４５６ ２５．８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

潘 慧

０１

首发后限售股

（

个人

）

１５０６８．６６５ １０．５６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

合计

１７４５６．１２１ ３６．３７

２

、

本次承诺不涉及最低减持价格的自愿承诺

。

３

、

此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并减持股份

，

则上述股东减持

股份的全部所得将上缴本公司

。

４

、

其他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刘革新先生和股东潘慧女士对

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在解除限售后自愿锁定

，

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

，

在此期间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

若在股份锁

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等使股份数量发生相应变动的事项

，

上述锁定

股份数量则相应调整

。

三

、

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性质变动后持股情况

经公司申请解除限售后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刘革新因签署了自愿追加股份锁定

期

３６

个月的承诺

，

其持有的

１２３

，

８７４

，

５６０

股的股份性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以后变为

“

首

发后限售股

（

个人

）”，

仍为有条件限售股份

。

股东潘慧因签署了自愿追加股份锁定期

３６

个月的承诺

，

其持有的

１２３

，

８７４

，

５６０

股的

２５％

即

３８

，

０１４

，

９８７

股

“

高管锁定股

”

的股份性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以后变为

“

首发后限

售股

（

个人

）”，

仍为有条件限售股份

，

其所持股份的

７５％

即

１２

，

６７１

，

６６３

股

“

无限售条件股份

”

的股份性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由

“

无限售条件股份

”

变为

“

首发后限售股

（

个人

）”，

仍为

有条件限售股份

。

两名股东持有股份性质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

股份持有人

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解除限售前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解除限售后 追加锁定承诺后

股份性质 股数 股份性质 股数 股份性质 股数

刘革新

０５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１２３

，

８７４

，

５６０

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９２

，

９０５

，

９２０

０１

首发后限售股

（

个人

）

１２３

，

８７４

，

５６０

04

高管锁定股

30,968,640

潘 慧

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１２

，

６７１

，

６６３

０１

首发后限售股

（

个人

）

５０

，

６８６

，

６５０

04

高管锁定股

38,014,987

四

、

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将及时督促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

，

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

，

公司董事会保证将

主动

、

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

公司董事会将在信息披露后两个交易日

内完成相关股份的申请锁定手续

。

特此公告

。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29日

证券代码：600765� � � �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 2013-027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信用评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

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

前次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评级

：

AA

主体评级

：

AA

●

本次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评级

：

AA

主体评级

：

AA

●

本次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质押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诚信

")

对

公司

2011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A

；

2011

年公司债券前次评级结果为

AA

；

评级

机构为中诚信

；

评级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8

日

。

评级机构中诚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

/

行业

/

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

上

，

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出具了

《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报告

（

2013

）》

(

信评委函字

【

2013

】

跟踪

077

号

)

，

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

AA

；

2011

年公司债券评级结果为

：

AA

。

本次评级后

，

2011

年公司债券仍可作为债券质押

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

《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

2013

）》

(

信评委函字

【

2013

】

跟踪

077

号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29日

股票代码：600356� � �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2013-021

转债代码：110019� � �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可转债持有比例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

的通知

，

2013

年

5

月

27

日

,

集团公司将持有的

7,828.10

万元

恒丰转债转换成

11,580,029

股恒丰纸业股票

。

本次可转债转股前集团公司共持有

"

恒丰转债

"151,358,000

元

，

占

"

恒丰转债

"

发

行总量的

33.64%,

本次转股后集团公司尚持有

73,077,000

元的

"

恒丰转债

"

未转股

，

占

"

恒丰转债

"

发行总量的

16.24%

。

截至目前

,

公司总股本为

243,182,499

股

，

集团公司持有恒丰纸业

83,580,029

股

，

占恒丰纸业总股本的

34.37%

，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